
 

 頁 1 

114 學年度嘉義分部護理系課程選修課說明 
一、 各學制必修學分與選修學分： 

             【表一：114 學年入學嘉義分部護理系各學制每學期開課學分分配】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請依教務處公告之114學年度科目表為準】 
1. 必修科目(共同必修、專業必修)： 

所謂「必修」課程，即必須修讀及格取得該科學分，才能畢業；如成績不及格

則必須重修，至及格取得學分。學生須依護理系每學期所開的必修課程來修課，必

修課以跟所屬班級一同修課為原則，但不強制。 
 114 學年度入學日間部四技必修 91 學分；日間部二技必修 20 學分；進修部二技

必修 24 學分。如當中有必修科目不及格必須在畢業前，加選相同的課程名稱、

學分數重修。 
2. 選修科目(專業選修、領導管理選修、專題選修、模組選修、通識選修)： 

所謂「選修」課程，即可選擇修讀之課程；成績不及格不需重修，但必須修滿

部定之選修學分最低標準，方能畢業。學生完成海外見(實)習 1 個月，可抵免專業

選修 2 學分。 
 114 學年度入學學生「選修」學分數如下述： 
日間部四技：需選修 37 學分，其中護理系「專業選修(含專題選修 2 學分、學程

學分 10 學分)」共 23 學分(科目詳見嘉義分部護理系課程組網頁)，
通識選修至少應修 14 學分(科目詳見嘉義分部通識教育學科網頁)。 

日間部二技：需選修 52 學分，其中護理系「院級選修 2 學分、專題選修 2 學分、

模組選修 20 學分、專業選修 18 學分」(科目詳見嘉義分部護理系

課程組網頁)，通識選修應修 10 學分。(科目詳見嘉義分部通識教育

學科網頁) 
進修部二技：需選修 48 學分，其中護理系「院級選修 2 學分、專業選修 36 學分

(科目詳見嘉義分部護理系課程組網頁)，通識選修應修 10 學分。(科
目詳見嘉義分部通識教育學科網頁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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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：114 學年入學嘉義分部護理系各學制每學期開課學分分配 
     年級 
年制 

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
總計 

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

四技 

必修 13 15 13+(2#) 9+(3#) 8+(3#) 8 (15#) 2 91 

專業選修 - - - - 2 4+2
專題 - 6 14 

學程   2 4 4    10 

★通識 
選修 

4 4 2 2 2 - - - 14 

合計 129 

二技 
(日間部) 
(興趣選

項組) 

必修 12 專+ 
4 通識 

2 專+ 
2 通識 -   20 

模組選修 - 4 4 臨選 10 
+模實 2  20 

專業選修 4 8 6 -  18 
專題選修 - - 2 -  2 
領導管理

選修 
  2 -  2 

★通識 

選修 
2 4 4 -  10 

合計 72 

二技 
(日間部) 
(臨床實

作組) 

必修 
12 專+ 
4 通識 

2 專+ 
2 通識    20 

臨床實作 
模組選修 - 護實

應 2 
臨床實

2 
臨選 
(I))8+ 
(II) 8 

 20 

專業選修 4 10 4 -  18 
專題選修 - - 2 -  2 
院級選修 - - 2 -  2 
★通識 

選修 
2 4 4 -  10 

合計 72 

二技 
(進修部) 

必修 專 6+ 
通識 4 

專 6 +通
識 2+實

(I) 2 
專 2 實(Ⅱ) 2 

 
24 

專業選修 8 6 10 12  36 
院級選修 - - 2 -  2 
★通識 

選修 
0 4 4 2  10 

合計 72 

註 1：#代表實習、★代表四技通識選修每學期修課建議學分 
  開課學分分配請依教務處公告之科目表為準，此表僅供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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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各學制學生畢業條件與說明事項 (請參閱附件和教務處公告之 114 學年度科目表)  

三、每學期修習學分限制： 
四技、二技(日間部)、二技(進修部)：各學期修習學分數限制如表二。抵免學

分依本校「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」辦理。  
 

表二：各學制每學期修習學分限制 

年制 四技(日間) 二技(日間) 二技(進修) 
年級 1-4 年級 1-2 年級 1-2 級 

每學期修習 
學分限制 

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
28 8 28 8 25 4 

 

四、科目表適用原則： 
1. 一年級新生：採用入學年度課程規劃。如：114 學年度一年級新生應採用 114

學年度科目表。 
2. 休學復學生：依據「重(補)修上課管理要點」辦理，復學隨新標準年級上課，

其復學年級前缺修之科目學分，依照新標準重(補)修，如遇有復學年級以前已

修及格之科目學分應免再修。 

五、其他注意事項： 

1. 每學期所安排之課程均依同學進階學習所需，並考慮同學修課之壓力而設計，

請同學仔細思考與規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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